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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教產支持年金改革的初衷，是為了要讓基金永續、世代共榮及確保教育職

場活絡；然而，細究目前政府年改版本，其具體內涵中，如所得替代率的限制、延

後退休、取消優惠措施、刪減補償金等，皆是以刪減受僱者之給付為主要手段；但

對政府身為雇主應承擔之角色與責任，幾乎是完全迴避的，政府將年改的責任，完

全轉嫁給受僱者，遑論能具體達成年改永續及世代共榮的預期目標。

　　事實上，年金制度若須調整、受僱者固須理性面對，雇主亦要勇敢承擔；身為

公部門雇主的政府，更沒有理由變裝，而大呼年金改革。此次年金改革，政府不應

也不該逃脫、隱去其雇主的角色，年改腳步至此，個人提出數點觀察，呼籲身為公

部門雇主的政府，必須嚴正以待。

政府的信賴保護不是無物

　　雇主與受僱者基於勞動契約，雙方互負忠實義務，亦即雇主對於勞動者有照顧

扶助的義務，而勞動者對雇主也有忠誠義務，這種互相負有忠實義務者之關係便成

為共同關係，不會因為在公、私部門而有差異。受僱者將其人生中之精華歲月貢獻

給雇主，雇主自亦有保護照顧受僱者無工作能力或不再從事工作以獲取薪資後的生

活，讓受僱者退休後有一定之收入為憑藉，此為退休制度之設計；然而，受僱者因

工作之性質不同，而有其不同之退休制度，為維持良好退休制度之運作，雇主有其

相當之責任。

　　年金制度或許須要改革，但是雇主的態度更應修正，政府身為公部門受雇者之

雇主，尤其不該隱去其身為雇主的角色；在年金改革的過程中，挾全民政府之姿，

儼然成為年金制度走向之仲裁者，其實，停下腳步想，政府只是在迴避其身為公部

門雇主的責任；當政府將信賴保護原則視若蔽屣，其破壞的何止是對其受僱者照顧

扶助的義務，其毀壞的恐怕是國家長久以立建立的體制基礎、破壞的是政府存在的

正當性。

年改中的雇主責任不可逃避

　　教師退撫基金是由政府(雇主)與老師每個月共同提撥，然自103年起，現職人

員繳的錢已經不足支付退休人員所領取的退休金，也就是開始「收支逆轉」，預估

年金改革政府之責不能空洞化

文˙理事長　鄭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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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撫基金即將於117 年用罄。事實上，提撥繳費(收)與退休給付(支)應達到平衡，基

金才能永續經營，但在退撫新制實施初期，基金管理委員會第一次精算提撥率應該

是17.9%，但是當時只提撥 8%，以至於形成基金的缺口而這個收支不平衡的現況

，目前雖已將提撥率調整為12%，但緣於政府的不積極作為，退撫基金的資金缺口

才不斷地擴大，造成現階段必須處理的狀況。過去的缺口，不該直接轉嫁給在職者

以及未來將進入職場者，這是政府應該面對的最重要課題，基金缺口及未來可能面

對的破產問題，不應該讓受僱者片面承擔。

　　參照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第8條規定：「本基金採統一管理，按政

府別、身分別，分戶設帳，分別以收支平衡為原則，年度決算如有賸餘，全數撥為

基金。如基金不足支付時，應由基金檢討調整繳費費率，或由政府撥款補助，並由

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

　　由上可知，政府本就應該依法負擔基金不足支付時的最後責任；退而求其次，

若政府希望與受僱者共同面對，政府至少應該虛心地與受僱者共同協商。目前，公

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草案，其於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聯席會議審議

所通過的版本，其第8條內容：「…退撫基金，由教職員與政府共同按月撥繳退撫

基金費用設立之，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其第67條內容卻是：「教職員

退休後所領月退休金，或遺族所領之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得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

，衡酌國家整體財政狀況及經濟成長率、消費者物價指數、退撫基金投資績效調整

之；其相關執行規定，於本條例施行細則定之」。亦即，政府雖承諾負擔保證支付

基金之責，但卻又授權行機關，得基於許多不確定主客觀因素，片面調整給付方式

。換言之，本來應該是法律保留事項的給付規定，反而以法律授權行政機關可以片

面調整，將政府承擔的支付責任虛無化。簡而言之，政府承諾的是可以片面調整支

付方式的責任。

　　此外，前揭退休撫卹條例草案第40條內容：「退休教職員退休所得依第36條至

第38條規定扣減退休教職員退休所得後，中央政府每年所節省之退撫經費支出，應

全數挹注退撫基金，不得挪作他用。」其中，將原來「政府」改為「中央政府」，

換言之，實施年改之後，政府不但沒有面對過去提撥不足，政府應負擔的支付責任

，亦未承擔應補足提撥的責任；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反而因為年金改革，將減少本

來應支出的項目，而增加可做為他用的財源，讓政府因年改而「得利」。對於公部

門之受僱者而言，其受雇主剝削之心境，直是情何以堪。簡言之，苛扣員工退休金

，雇主卻因此得利，如此這般，政府年改的正義旗幟必將倒，年改的正當性亦將迅

即消逝。

政府欠公部門受僱者一個道歉

　　國家為維護教育之品質，對於教育人員之任用多所規範，並進而對教育人員兼

職嚴格限制，況且教育人員之工作性質，確實與其它職業別之受僱者不盡相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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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本就是不同職業類別共同存在的集合體，國家法人為維持政府機制，本來就有一

些不同工作須給予在職時更多的限制，而給予其應有相對保障的人員存在。或言，

退休金之設置，以不能從事工作以獲取退休生活之保障為目的，然而，此種說法卻

忽略，退休生活的期待，直接關乎不同職業選擇之權利與保障，此為職業年金設計

制度之緣由。

　　但自去6月啟動年金改革以來，政府似為速達其年金改革之選前承諾，捨棄建

立人民相互包容之正途而不為，卻選擇呼應民粹意識泛流之蹊徑，政府不只規避其

雇主應有的責任，也在年改會的報告中，就年金改革的責任，完全轉嫁給維持國家

機制運作的公部門受雇者，顯然難脫其操作人民對立的心態。其實，公教人員每一

塊錢的退休金，都是依照國家法令領取，無任何不公不義之處。政府在面對年金改

革工程時，本來就應該以身為雇主的政府角色，透過公開聲明，向社會表嚴正聲明

。但是，年改腳步至今，公部門受僱者，一直等不到政府的道歉。

結論

　　年金制度改革，如果只在乎追求形式上的平等，或是以形式上的平等為改革的

主張，其影響小者，也許只是政府濫以公益原則，毀壞其與人民間之信賴保障；其

真正影響的，必將是歷經數十年來，建立的文官體系、教育人員任用制度、以及國

家教育體系的安定性。進一步而言，年金改革進行，應係以促進各職業類別間之相

互理解，並以此理解為基礎，進一步就不同職業類別的年金制度進行改造工程；誠

摯的提醒政府，年金改革，政府不是旁觀者，更不是仲裁人，年改的進程不論到哪

裡，政府應承擔的雇主責任，不應、不該、不能迴避。


